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鍾雯豐

電話：03-3322101#7523

電子信箱：wenfung197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草漯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7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中字第110006194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5100E_1100061947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「110學年度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專案教師入校

陪伴計畫」1份，請鼓勵教師踴躍申請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有效協助第一線教師進行教學改變，活用數位科技教學

设備，將教學策略緊扣學科本質，活用各式教學法，讓

「教」與「學」聚焦，爰辦理旨案計畫，邀請具有翻轉教

學經驗且具豐富智慧教室運用經驗之優秀教師，到校傳承

教學經驗，確保教師素養導向教學之實踐。

二、旨案110學年度實施期程為110年8月1日至111年7月31日

止，由本局專案教師林玉君依據申請教師需求安排入校時

間。

三、入校陪伴內容如下：

(一)專案教師示範教學：直接入班進行教學示範，參與教師

透過觀課，更了解分組合作學習、智慧教室的運用、提

問技巧等課堂實踐策略與方法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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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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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帶領教師共同備課：從學科本質出發，產出素養導向的

課程設計，並融入分組合作學習或學習共同體、探究策

略、智慧教室。

(三)觀課議課專業對話：透過入校陪伴過程，發覺計畫參與

教師教學亮點，經由專業對話進行課程微整形。

(四)建立社群資源共享：協助計畫參與教師於「桃園智學

吧」網站建立共備社群，發揮資源整合交流綜效。

四、本案報名方式：

(一)報名條件：每校3位以上同科(限數學科)之教師，即可組

團申請入校陪伴；欲申請入校陪伴，請主動洽詢專案教

師林玉君，討論可入校時段。

(二)填寫表單：以校為單位，上網填寫報名表單(網址：

https://forms.gle/hdJgr7RCoxrDJpJJ8)，留下申請人

姓名及所欲申請的時段、年級。

(三)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10年8月17日(二)前完成報名，同

年8月31日(二)公告本學期入校行程。

五、注意事項：

(一)為鼓勵教師跨出改變的一步，本案申請學校無須提供專

案教師鐘點費與交通費，期末只需填寫回饋意見表，無

需缴交成果報告。

(二)欲參加本案之老師，請先與教務處協調，安排共同無課

時段參加共備(勿安排在周四領域時間)；請盡早完成預

約，俾利依預約順序及地理位置安排入校時段。

(三)本案聯絡人：本案專案教師林玉君，電話：(03)4965649

轉122；093925269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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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中（含完全中學國中部）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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